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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2o25年新老城区和水系绿地红火蚁防治服务采购

项 目编 号 :   GLzc2o25-c3-12oo24-GXDY

甲方: 桂林市临桂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乙方: 广西科迅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 )

(成交供应商,以 下简称乙方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 (以 下简称磋商文件 )、 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的
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采购合同。

第一条 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

l。 竞争性磋商文件

2.成交供应商提交的响应 (或应答)文件 ;

3,项 目实施方案、服务承诺书 ;

4,磋商中的磋商记录 ;

5.成交通知书 ;

6.本合同协议书及有关补充资料 ;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第二条 合同标的及合同金额

1,合同标的

根据 《成交通知 书 》 的成 交 内容 ,合 同的总金额为 :

(Y1297ooo,oo)。

(大 写 )人 民币壹佰贰拾玖万柒仟元整

2,合同总金额应包括本次采购范围内的服务价款、药品、作业工具、人员工资、管理费用、现场勘察
费、差旅、保险、税金、利润等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供应商综合考

单项合计金额 (元 )

③=①×②
⒛25年新老城区和水系

终地红火蚁防治服务采购

新老城区和水系绿地

红火蚁防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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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在报价中。

第三条 服务范围、项目实施地点、绿地面积 :

1、 临桂新区水系绿地面积共约 gg万平方米,进行全面红火蚁危害检查及防治 ;

2、 老城区 【人民路、金水路、金水公园、桂康路、中仁路、金山广场、金山路、盘山公路、兴临路、
临政路、区政府大院、榕山路、仙湖路、世纪大道、文化广场、环湖路、仕通路、会元路、虎山路、建设
路、人民南路、奥园南路、西干渠、鲁山工业园区】,秧塘园区 【三中路、致和路、致远路、泰安路、飞
虎路、飞虎公园、崇文路、福寿路、广福路、友谊路、瑞宁路、秧塘路】,新区 【西城南路 (秧一路口至
临苏路口)、 西城北路 (机场路口至秧一路路口)、 临桂大道、环西路 (三元路 )、 平桂西路、宏谋大道、
新龙路、凤凰西路、山水大道、万平路、青莲路、人和路、锦绣路、沙塘大道、洋田北路、经三路、西二
环延长线、临江东路、万福中路、市民广场、会展中心、学府路】,其他 【万福路、西二环】,绿地面积
共约 53万平方米,进行全面检查和巩固防治。

第四条 服务次数:每年实施⊥ 次及以上全面防控,防治率达到 1oo0/0。

第五条 服务规范、标准 :

1.《红火蚁检疫签定方法》(GBJ”∝77吃 oO6);

2.《 红 火 蚁 检 疫 规 程 》 (GBJT23634吃 oo9);

3.《红火蚁专业化防控技术规程》(NYT354⒈2o⒛ );

4.《红火蚁化学防控技术规程》(NY/”41⒌⒛13);

5.《 红 火 蚁 疫 情 监 测 规 程 》 (GB。 T23能 6吃 OO9);

6.《红火蚁防控效果评价标准》(DB4〃T1⒛3-⒛ 14)。

第六条 防控目标 :

在项目实施前,成交供应商对本项目进行前期勘察、调研服务,对本项目的重点、难点自行拟定技术
实施服务方案。通过开展防控示范和引导群众进行自防,扑灭疫情点,严防要延,控制危害。项目区红
火蚁得到有效遏制,要求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发生程度为一级轻度且在红火蚁防治服务期限内保持防治区
域内 红火蚁发生程度为一级轻度的水平。

第七条 服务及技术要求

1.药品要求:要求项目使用红火蚁专用药,且符合国家环保安全的要求,低毒无刺激性、对人畜无害
的药物。农药剂型为饵剂和粉剂,药剂必须具有三证: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标准。

2,要求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
“
高效、环保、安全”

的原则。

3,要求饱和投饵,大巢按 5o△⒛g/巢的标准投放饵剂,小巢按⒛⒏5og/巢标准投放。
4,人员及设备要求:要求配备数量足够的、专业的防治队伍,配置相关专业设备、作业车辆等,并且

提供科学、合理的服务工作统筹和规划。

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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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防控区域,成交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应做好普查,用红火蚁专用旅子做好标记 ,

药和服务工作,做好安全保护措施和防效检查。

6.服务响应时间:项 目服务出现后续问题在 1~小 时内响应, 2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问题。
7。 通过系统的红火蚁防治施药9使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得到有效遏制9要求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发生程度

为一级轻度且在红火蚁防治服务期限内保持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发生程度为一级轻度的水平。
第八条 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2.服务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乙方提供不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文件,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第九条 质量保证

1,乙方须明确承诺为履行本项目所使用的全部仪器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 ,

乙方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2.乙方须明确承诺对本项目服务过程中有保密的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3.乙方应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响应文件承诺以及合同条款等内容提供服务和提交服务成果文件 ,

并确保服务成果能通过甲方验收合格。

第十条 权力保证

l。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ェ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谈判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服务成果的有关技术资料。
3.乙方保证所交付的服务成果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第十一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十二条 履约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1.履约保证金:本项目免收履约保证金。

2.付款方式:分三个阶段支付,按每次完成的工程量及现场验收防治效果请款支付。
第十三条 验收方式及标准 :

1.验收方式:现场验收。

2.验收标准: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采购人的规定 ,

诺进行验收。

3.乙方在进行项目实施时,应详细说明拟使用的药剂产品的药剂名称、生产厂家、品牌、规格剂量、
稀释度、使用方法等有关内容,并以文件副本方式提供给甲方一份,作为验收必要条件之一。

4.通过系统的红火蚁防治施药,使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得到有效遏制,要求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发生程度

实施人员应做好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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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级轻度且在红火蚁防治服务期限内保持防治区域内红火蚁发生程度为一级轻度的水平。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的 ,

合同金额型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

偿责任。

2.乙方提供的服务如果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 ,

部责任。

3.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匦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应当由乙方承担全部的损失赔偿责任。

4,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或数据不准确、来源不明或其他因服务过程引起的缺陷和其他质量原因造成的
问题,由 乙方负责,费用从合同款项中扣除,不足另补。

5,其他违约行为按违约合同额型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第十五条 通知与送达

1.所有通知和通信都应是书面的 (可用电子邮件预送达),并亲自送达或以传真、挂号邮寄、特快专
递等方式至本合同所示的项目联系人。

2,亲自送达或挂号邮寄、特快专递的通知送达时生效,传真发送后在收到对方确认函时生效。任何一
方变更本合同所示的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应提前 5旦书面通知对方。

第十六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

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且在随后的 15日 内向对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和持续期
间的充分证据或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提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还应尽一切合理努力排除不可抗
力对履行合同造成的影响。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60日 以上的,由 甲方确定是否继续履行本合同
第十七条 合同争议解决

l。 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服务质量符
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 , 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
解决,双方均应当向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若某方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所有维权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调查
取证费等。

应及时调整,调整不及时的按逾期完成处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应当由乙方承担全部的损失赔

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

其延长期与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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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诉讼期间,根据事实情况由甲方判断本合同是否继续履行。

第十八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

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九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桂林市临桂区财政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

补充协议报桂林市临桂区财务局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柒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壹份。政府采
购合同双方自签订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原件两份交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将政府采购合同在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将一份合同原件送桂林市临
桂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备案,一份由采购代理机构存档。

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

甲方 (公章 ):

法定代表人 :

乙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 (
属自然人的

应在签名处加盖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o773-2858855
冒
托
售F人

:

开户名称 :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日  期 :

开户名称: 广西科迅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桂林银行秀峰支行

银 行 账 号 : oOO1925∞们 Oo1o

日  期 : 冫 ″ r豇 川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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